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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柳资源规划发〔2023〕89号

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印发《柳州市
遗产管理人办理不动产非公证继承

（受遗赠）登记操作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柳江区自然资源局，局机关各科室、不

动产登记中心、不动产档案管理中心：

现将《柳州市遗产管理人办理不动产非公证继承（受遗赠）

登记操作暂行办法》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参照落实。

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实施适用。

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2023年 11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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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州市遗产管理人办理不动产非公证继承
（受遗赠）登记操作暂行办法

为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改革，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

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1〕24号）中“将遗产管理

人制度引入不动产非公证继承登记”的创新改革要求，结合《广

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推广不动产登记微改革经验做法的通

知》（桂自然资办〔2023〕78 号），明确柳州市范围内遗产管理

人办理不动产非公证继承（受遗赠）登记相关操作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建立遗产管理人不动产登记机制、查询机制，持续推进不动

产非公证继承登记，推进全市营商环境持续优化，提高人民群众

满意度和获得感。

二、申请主体

根据《民法典》相关规定，被继承人（遗赠人）的不动产由

遗产管理人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处理。遗产管理人是

指依照法律规定、推选或指定对被继承人的遗产进行妥善保存以

及管理、清算、分配的自然人、法人或其他组织。担任遗产管理

人的范围包括自然人（含法定继承人、非法定继承人）、法人或

其他组织。

遗产管理人为自然人的，自然人需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

的人。遗产管理人为非自然人的，非自然人需为我国境内依法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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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的，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。

三、主体确定方式

遗产管理人按遗嘱执行人担任、继承人推选担任、继承人共

同担任、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以

及人民法院或经公证指定担任的方式进行确定。继承开始后，遗

产管理人应依法履行管理遗产职责。

四、具体内容

（一）遗嘱执行人担任遗产管理人的

遗嘱执行人和全体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共同到不动产所在地

的不动产登记机构进行遗嘱执行人担任遗产管理人的资格核验，

现场签订《遗产管理人声明书》。资格核验通过后，遗产管理人

申请办理不动产继承（受遗赠）登记。遗产管理人资格核验应提

交以下材料：

1.《柳州市不动产遗产管理人资格核验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；

2.被继承人或遗赠人享有不动产权利的材料：不动产权属证

书（包括房屋所有权证及共有权证、民房登记证、国有土地使用

证、集体土地使用证或不动产权证书）及其他能够证明不动产权

利的材料。若不动产权属证书遗失，需由不动产登记机构在不动

产门户网站刊登不动产权属证书作废的公告;

3.被继承人或遗赠人死亡的证明：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

明、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或者注明了死亡日期的注销户口证

明、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判决书、其他能够证明被继承人或遗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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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死亡的材料等；

4.担任遗嘱执行人的遗嘱；

5.遗嘱执行人身份证明材料；

6.遗产管理人声明书（附件 2）；

7.全体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的身份证明：所有继承人或受遗

赠人的身份证、户口簿或其他身份证明。如有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

下落不明的，应当提交法院宣告失踪的材料及法院指定其财产托

管人的身份证明；

8.所有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与被继承人或遗赠人之间的亲属

关系证明：包括户口簿、婚姻证明、收养证明、出生医学证明，

公安机关以及街道办事处、村委会、居委会、被继承人或继承人

所在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或亲属关系公证材料；

9.放弃继承权或受遗赠权的，应提交放弃继承权或受遗赠权

的公证书或在询问环节签署放弃继承权或受遗赠权书面声明；

10.被继承人或遗赠人有夫妻财产约定的，应提交经公证确

认的书面约定协议或已生效的法律文书。夫妻财产约定协议有见

证人的，应提交见证人的身份证明材料；

11.被继承人或遗赠人生前有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的，应提

交其全部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。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有见证人

的，应提交见证人的身份证明材料；

12.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，应提交死亡证明，其中被

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，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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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血亲代位继承，代位继承的应参照上述材料提供。继承人在被

继承人死亡后实际接受遗产前死亡的，由转继承人参照上述材料

提供；

13.不动产登记机构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
（二）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推选遗产管理人的

遗产管理人的申请人和全体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共同到不动

产所在地的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遗产管理人资格核验，现场签订

《遗产管理人声明书》。资格核验通过后，遗产管理人申请办理

不动产继承（受遗赠）登记。遗产管理人资格核验应提交以下材

料：

1.《柳州市不动产遗产管理人资格核验申请表》；

2.被继承人或遗赠人享有不动产权利的材料：不动产权属证

书（包括房屋所有权证及共有权证、民房登记证、国有土地使用

证、集体土地使用证或不动产权证书）及其他能够证明不动产权

利的材料。若不动产权属证书遗失，需由不动产登记机构在不动

产门户网站刊登不动产权属证书作废的公告;

3.被继承人或遗赠人死亡的证明：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

明、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或者注明了死亡日期的注销户口证

明、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判决书、其他能够证明被继承人或遗赠

人死亡的材料等；

4.遗产管理人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材料；

5.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推选遗产管理人的说明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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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遗产管理人声明书；

7.全体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的身份证明：所有继承人或受遗

赠人的身份证、户口簿或其他身份证明。如有继承人下落不明的，

应当提交法院宣告失踪的材料及法院指定其财产托管人的身份

证明；

8.所有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与被继承人或遗赠人之间的亲属

关系证明：包括户口簿、婚姻证明、收养证明、出生医学证明，

公安机关以及街道办事处、村委会、居委会、被继承人或继承人

所在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或亲属关系公证材料；

9.放弃继承权或受遗赠权的，应提交放弃继承权或受遗赠权

的公证书或在询问环节签署放弃继承权或受遗赠权书面声明；

10.被继承人或遗赠人有夫妻财产约定的，应提交经公证确

认的书面约定协议或已生效的法律文书。夫妻财产约定协议有见

证人的，应提交见证人的身份证明材料；

11.被继承人或遗赠人生前有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的，应提

交其全部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。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有见证人

的，应提交见证人的身份证明材料；

12.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，应提交死亡证明，其中被

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，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

系血亲代位继承，代位继承的应参照上述材料提供。继承人在被

继承人死亡后实际接受遗产前死亡的，由转继承人参照上述材料

提供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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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不动产登记机构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
（三）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的

全体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共同到不动产所在地的不动产登记

机构申请遗产管理人资格核验，现场签订《遗产管理人声明书》。

资格核验通过后，遗产管理人申请办理不动产继承（受遗赠）登

记。遗产管理人资格核验应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《柳州市不动产遗产管理人资格核验申请表》；

2.被继承人或遗赠人享有不动产权利的材料：不动产权属证

书（包括房屋所有权证及共有权证、民房登记证、国有土地使用

证、集体土地使用证或不动产权证书）及其他能够证明不动产权

利的材料；若不动产权属证书遗失，需由不动产登记机构在不动

产门户网站刊登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作废公告;

3.被继承人或遗赠人死亡的证明：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

明、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或者注明了死亡日期的注销户口证

明、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判决书、其他能够证明被继承人或遗赠

人死亡的材料等；

4.遗产管理人声明书；

5.全体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的身份证明：所有继承人或受遗

赠人的身份证、户口簿或其他身份证明。如有继承人下落不明的，

应当提交法院宣告失踪的材料及法院指定其财产托管人的身份

证明；

6.所有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与被继承人或遗赠人之间的亲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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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系证明：包括户口簿、婚姻证明、收养证明、出生医学证明，

公安机关以及街道办事处、村委会、居委会、被继承人或继承人

所在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或亲属关系公证材料；

7.放弃继承权或受遗赠权的，应提交放弃继承权或受遗赠权

的公证书或在询问环节签署放弃继承权或受遗赠权书面声明；

8.被继承人或遗赠人有夫妻财产约定的，应提交经公证确认

的书面约定协议或已生效的法律文书。夫妻财产约定协议有见证

人的，应提交见证人的身份证明材料；

9.被继承人或遗赠人生前有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的，应提交

其全部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。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有见证人的，

应提交见证人的身份证明材料；

10.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，应提交死亡证明，其中被

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，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

系血亲代位继承，代位继承的应参照上述材料提供。继承人在被

继承人死亡后实际接受遗产前死亡的，由转继承人参照上述材料

提供；

11.不动产登记机构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
（四）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的

没有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或者全体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放弃

继承（受遗赠）的，由被继承人或遗赠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

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。全体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放弃

的，由全体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及遗产管理人申请人共同到不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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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所在地的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遗产管理人资格核验，现场签订

《遗产管理人声明书》。资格核验通过后，遗产管理人申请办理

不动产继承（受遗赠）登记。遗产管理人资格核验应提交以下材

料：

1.《柳州市不动产遗产管理人资格核验申请表》；

2.被继承人或遗赠人享有不动产权利的材料：不动产权属证

书（包括房屋所有权证及共有权证、民房登记证、国有土地使用

证、集体土地使用证或不动产权证书）及其他能够证明不动产权

利的材料；若不动产权属证书遗失，需由不动产登记机构在不动

产门户网站刊登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作废公告；

3.被继承人或遗赠人死亡的证明：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

明、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或者注明了死亡日期的注销户口证

明、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判决书、其他能够证明被继承人或遗赠

人死亡的材料等；

4.遗产管理人声明书；

5.没有继承人的，应提供没有继承人的相关证明材料：包括

户口簿、婚姻证明、收养证明、出生医学证明、死亡证明、公安

机关以及街道办事处、村委会、居委会、被继承人或继承人所在

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或亲属关系公证材料。没有受遗赠人的，还

应提交没有受遗赠人的声明书。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放弃继承（接

受遗赠）的，除提交继承人的相关证明材料外，还应提交放弃继

承权或受遗赠权的公证书或在询问环节签署放弃继承权或受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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赠权书面声明；

6.民政部门或者村委会担任遗产管理人的身份证明材料；

7.授权委托书（附件 3）；

8.受委托人身份证明材料；

9.不动产登记机构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
（五）人民法院或经公证指定遗产管理人的

人民法院或经公证指定遗产管理人的,由遗产管理人到不动

产所在地的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遗产管理人资格核验，现场签订

《遗产管理人声明书》。资格核验通过后，遗产管理人申请办理

不动产继承（受遗赠）登记。遗产管理人资格核验应提交以下材

料：

1.《柳州市不动产遗产管理人资格核验申请表》；

2.被继承人或遗赠人享有不动产权利的材料：不动产权属证

书（包括房屋所有权证及共有权证、民房登记证、国有土地使用

证、集体土地使用证或不动产权证书）及其他能够证明不动产权

利的材料；若不动产权属证书遗失，需由不动产登记机构在不动

产门户网站刊登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作废公告；

3.被继承人或遗赠人死亡的证明：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

明、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或者注明了死亡日期的注销户口证

明、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判决书、其他能够证明被继承人或遗赠

人死亡的材料等；

4.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，应提交死亡证明，其中被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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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，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

血亲代位继承，代位继承的应参照上述材料提供；继承人在被继

承人死亡后实际接受遗产前死亡的，由转继承人参照上述材料提

供；

5.放弃继承权或受遗赠权的，应提交放弃继承权或受遗赠权

的公证书或在询问环节签署放弃继承权或受遗赠权书面声明；

6.担任遗产管理人的生效法律文书或经公证的文书；

7.遗产管理人声明书；

8.遗产管理人身份证明材料；

9.不动产登记机构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
五、办理流程

（一）受理

申请人提交遗产管理人资格核验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

的，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予以受理并当场出具《柳州市不动产遗

产管理人资格核验受理通知书》（附件 4）。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，

不动产登记机构当场向申请人告知补充材料，材料补齐后予以受

理。有第一顺位继承人的，第二顺位继承人无须到场。

（二）询问

现场询问工作应在不动产登记机构办公场所进行，由两名工

作人员共同完成。

1.告知

不动产登记机构工作人员向到场的遗产管理人申请人、继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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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或受遗赠人进行自我介绍；告知到场人员材料核验的目的和相

关要求，明确要求到场人员向不动产登记机构如实告知相关情

况，因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文件导致不动产登记结果错误

的，到场人员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告知到场人员若有不认识字或者存在不理解的问题应当场

及时提出，由工作人员进行解答。

2.询问

询问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属实、当事人与遗产管理人的关系是

否属实；全部法定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是否共同到场；被继承人或

遗赠人有无其他继承人；被继承人或遗赠人和已经死亡的继承人

或受遗赠人的死亡事实是否属实；被继承人或遗赠人生前有无遗

嘱或者遗赠扶养协议；申请继承的遗产是否属于被继承人或遗赠

人个人所有；根据申请材料需要核实的其他情况。

3.询问与记录

不动产登记机构工作人员就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是否全部到

场、是否愿意接受或放弃继承（受遗赠）、是否同意遗产管理人

认定、就不动产继承协议或遗嘱内容及真实性是否有异议、所提

交的资料是否真实等内容进行询问，询问过程中应进行记录，同

时可采取对询问全过程进行声像采集取证，并由全部相关人员签

字确认。询问声像电子资料数据存于数据存储设备（磁盘阵列），

数据备份两份，存储至脱机介质上。对备份介质应用档案指定专

业光盘和硬盘双份备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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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签署相关文件

核验询问符合要求的，全体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及遗产管理

人申请人应签署《遗产管理人核验询问表》（附件 5）《继承(受遗

赠)不动产登记具结书》（附件 6）或《放弃继承权声明书》（附件

7），承诺对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并由本人签字摁留指纹，

不动产登记机构工作人员作为询问人在《继承（受遗赠）不动产

登记询问表》（附件 8）《放弃继承权登记询问表》（附件 9）上签

字。

5.询问终止

经询问，对遗产管理人申请人、全部法定继承人或受遗赠人

未按规定时间同时到达指定地点配合核验的（公证授权委托的除

外）；提交申请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要求的；提供的材料与询

问信息不符的；被询问人神智不清无法正常完成询问等情形，工

作人员可终止询问，不予受理，出具不予受理告知书；对于在询

问中发现需要进一步补充材料的，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要求申请

人补全材料，补全材料所需时间不计算在登记办理期限内。

（三）不动产登记机构核验及核验要点

不动产登记机构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和询问结果进行核验。

核验通过的，不动产登记机构签署《柳州市不动产遗产管理人资

格核验表》意见（附件 10）。不动产登记机构在核验过程中应注

意以下要点：

1.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是否齐全、是否符合法定形式，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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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内容是否齐全有效；

2.申请人与依法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记载的主体是否一致；

申请事项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是否冲突；

3.被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死亡事实是否属实；

4.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属实、当事人与遗产管理人的关系是否

属实；

5.继承人的身份是否属实、继承人与被继承人或遗赠人的亲

属关系是否属实；被继承人或遗赠人有无其他继承人；

6.被继承人或遗赠人生前有无遗嘱或者遗赠扶养协议；

7.申请继承（受遗赠）的遗产是否属于被继承人或遗赠人个

人所有；

8. 遗产管理人资格核验过程中核验人员认为需要进一步核

实情况的，可以发函给出具证明材料的单位、被继承人或者遗赠

人原所在单位或居住地的村委会、居委会或实地调查核实相关情

况。

（四）公示

遗产管理人资格核验通过后，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据《柳州市

不动产遗产管理人资格核验表》对拟认定的事项在不动产登记机

构门户网站进行公示(人民法院或经公证指定遗产管理人的除外)

（附件 11），公示期为 60 日。公示期间，当事人以书面形式到

不动产登记机构办公场所提出异议，经核实异议人有明确的权利

主张，且提供的权属确认证明、经公证的权属确认材料或生效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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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文书证实异议情况属实的，不动产登记机构告知申请人，核验

材料做退件处理。

（五）遗产管理人办理继承（受遗赠）登记

遗产管理人资格核验通过并公示无异议后，遗产管理人可参

照《柳州市不动产继承（受遗赠）登记操作办法（修订稿）》办

理不动产继承（受遗赠）登记；可参照《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暂

行办法》办理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。

附件：1.柳州市不动产遗产管理人资格核验申请表

2.遗产管理人声明书

3.授权委托书

4.柳州市不动产遗产管理人资格核验受理通知书

5.遗产管理人核验询问表

6.继承(受遗赠)不动产登记具结书

7.放弃继承权声明书

8.继承（受遗赠）不动产登记询问表

9.放弃继承权登记询问表

10.柳州市不动产遗产管理人资格核验表

11.关于**申请担任遗产管理人的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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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柳州市民政局。

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 2023年 11月 3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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